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就天宜上佳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审慎

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1 号），同意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88 万股，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975,315,6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502,743.48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7,812,856.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全部到位，并由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

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9）01004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781.29 万元，其中

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2,221.29 万元。 

公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原计划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动

闸片及闸瓦项目 
26,000.00 26,000.00 

2 
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制动

闸片研发及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项目 
31,000.00 31,000.00 

3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7,560.00 7,560.00 

合计 64,560.00 64,560.00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

项目“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制动闸片研发及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项

目”变更为“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2021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

目“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动闸片及闸瓦项目”变更为“年产 30 万件

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变更

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为 26,000 万元，本次变更的部分募集资金 14,645 万元用于

投资建设新项目，剩余 11,355 万元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待公

司投资项目计划成熟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再做安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变更募投项目后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 万

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 
14,645 14,645 

2 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 31,000 31,000 

3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7,560 7,560 

合计 53,205 53,205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6,600 万元超募资金（占公司超募资金总额的 29.70%）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

15,621.29 万元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三、本次投资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拓展碳碳复合材料制

品应用领域，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5,621.29 万元以及“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

车车辆制动闸片及闸瓦项目”变更为“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后的剩余募集资金 11,355.00 万元以

及以上募集资金所产生孳息 2,030.72 万元，共计 29,007.01 万元投资建设“碳碳

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 

随着硅片的大尺寸化、单晶硅行业对热场产品质量要求的逐渐增加，大尺寸、

高纯度的热场产品逐渐成为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拟建设的“碳碳复合材料制品

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能够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公司基于自身在制动闸片

智能化产线建设的经验，计划对碳碳复合材料制品产线进行自动化升级，致力于

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的稳定性、一致性，节约人工成本，降低能耗，全面提升公

司产品竞争力。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江油天力新陶碳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力新陶”）。 

3、项目实施地点：四川省江油市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 



 

4、项目实施方式：本项目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力新陶为实施主体，上市

公司将通过向天力新陶提供有偿借款的方式来实施该项目，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

期利率水平。 

5、项目建设周期：1 年 

6、项目投资构成：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为 29,007.01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15,621.29 万元，“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动闸片及闸瓦项目”变更为天

津募投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 11,355.00 万元以及以上募集资金所产生孳息

2,030.72 万元。项目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序号 项 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设投资 27,212.26 93.81% 

2 铺底流动资金 1,794.75 6.19% 

总投资合计 29,007.01 100.00% 

注：建设投资包含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以及预备费。 

7、项目实施进度具体如下： 

按照国家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本项目要严格执行建

设程序，确保建设前期工作质量，做到精心勘测、设计，强化施工管理，并对工

程实现全面的社会监理，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根据以上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本项目建设期拟定为 1 年。项目进度计划

内容包括项目前期准备、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项目试运行等。具体

进度如下表所示： 

序号 内容 
项目进度（月） 

2 4 6 8 10 12 

1 前期工作 △ △     

2 勘察设计 △ △ △    

3 土建施工 △ △ △    

4 设备购置  △ △ △   

5 设备安装调试  △ △ △   

6 人员培训   △ △ △ △ 



 

7 竣工验收     △ △ 

8 试运行     △ △ 

（三）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符合热场产品大尺寸、高纯度的行业发展趋势 

由于光伏行业及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发展及产品快速迭代，硅片向高纯度、大

尺寸发展成为趋势，同时也对大尺寸硅片制备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先进碳基

复合材料具有强度更高、耐热性更好、更易设计成型等优势，目前已在光伏晶硅

热场系统实现有效替代。随着光伏行业及半导体行业的硅片向高纯度、大尺寸发

展，将对热场部件的大直径、高纯度、长寿命等关键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市场

需要综合性能更加优异的碳基复合材料热场产品。 

公司通过对碳碳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的自动化及装备升级，可进一步满足产

品及市场的发展需求。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高品质热场产品的供应能力将得到

提升。 

（2）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碳碳复合材料制品产线生产效率及产品的稳定性、

一致性，节约人工成本，降低能耗，全面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 

碳基复合材料作为性能优异的新型材料，可应用于高温热处理、耐磨、耐腐

蚀等领域。随着航空航天、光伏、半导体、机械、汽车、化工等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碳基复合材料的需求将会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会逐

渐提高。公司自高铁时代起就通过工艺改进和自动化装备投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公司拟对现有碳碳复合材料制品产线的生产设备进行装备升级，同时对现有产线

进行自动化升级，从而进一步改进原有产线的生产条件，在公司产品良率、性能

和可靠性、优化工艺流程结构、节约成本、提升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等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项目建成后，公司碳碳复合材料制品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而在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实现生产成本的下降，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竞

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1）政策的不断出台推动行业持续快速的发展 

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业对推动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是国

家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行业之一。政府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行业

的发展予以支持，要求积极开发新型超大规格、特殊结构材料的一体化制备工艺，

推进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制备低成本化、产品品种多样化和装备设计自主化。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以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需求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强化产

业政策引导，将碳基材料纳入“十四五”原材料工业相关发展规划，并将碳化硅

复合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等纳入“十四五”产业科技创新相关发展规划，以全面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卡脖子”品种，提高碳基新材料等产品质量，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2）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顺利推进公司碳碳复合材料制品产能和市场开拓，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需要，公司在技术研发、碳碳复合材料研究与生产管理提升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

同时也引进了行业内高端人才，研发团队不断扩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研发

组织架构建设。现有研发团队拥有行业资深专家为核心技术力量，凝聚了一批长

期从事碳复合材料技术研发的技术人员，具有深厚的技术经验，公司核心队伍稳

定，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保障了企业的稳定发展。 

（3）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项目实施坚实的基础 

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对各生产技术流程进行精益化管理，设

有专职的负责人进行质量管理，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公司采取的科学管理

手段，管理效率较高，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自动化设备，通过工艺优化和自动

化设备提高产品合格率，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在经营过程中，公司能

够严格执行和落实，严把产品质量关，持续强化内部质量标准的实施，层层抓落

实、抓到位，确保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的实现。公司也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

准和产品检测体系，不断地进行过程检查和改造，保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加强环节管理，公司稳定的产品质量是其良好市场口碑和树立品牌知名度的有力

保障。因此，公司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也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 

（四）募集资金管理计划 

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成后，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逐步投入募集资金，

并对募投项目实施单独建账核算，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以及天力新陶管理层负责办

理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等

事项，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实施监管监

督，公司也会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夯实公司在先进碳基复合材料领域的技术、产

品及成本优势，扩大公司在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业化应用上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影

响力，推动公司战略实施及落地。 

（六）项目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审批等前置审批工作，如遇国

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本项目实施

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是基于公

司发展战略以及当前经济形势、市场需求、技术发展趋势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判断。

该项目投产后产品未来销售情况可能受市场供求、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情况、

技术进步、公司管理及人才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本项目实施期间，如遇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可能造成工期延后、项目无法如期实施的风险。 



 

四、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621.29 万元、天津募投项目变

更后剩余募集资金 11,355 万元以及以上募集资金所产生孳息 2,030.72 万元，共

计 29,007.01 万元投资建设“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公司独

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未来

发展战略。本次超募资金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的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

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

建设新项目事项系公司战略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

效率，更好的扩大公司产能满足现有客户需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超募资金及募

投项目剩余资金的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事项，并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

建设新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

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林郁松                     赵  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